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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山县创建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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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山县创建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指挥部办公室 2023年6月12日

鲁山县开展创建“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”

工作情况督导

为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，充分发挥督察工

作对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的督促推动作用，保障鲁山县创建

“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”申报推荐阶段各项工作顺利推进，

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，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部署，

6 月 6 日至 6 月 9 日，鲁山县创建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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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由县纪委监委、县委政法委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府办领导分别带

队，对县委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、县纪委监委、县委组织部、

县委宣传部、县委深改办、县人民法院、县人民检察院、县公安

局、县教体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

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商务局、县文化广电

和旅游局、县卫健委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审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

县统计局、县医疗保障局、县融媒体中心、市生态环境局鲁山分

局、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、县税务局等 29 个单位进行了

督导。

此次督导，县督导组坚持高位部署，强力推进，既着眼于内，

认真总结、加强业务指导；还着眼于上，主动向上对接，了解工

作动态；同时坚持着眼于外，锚定更优参照系，切实推动分项工

作打样板，整体工作创一流。

督导组一是详细听取相关单位对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

体职责的情况及对“两个创建”动员会议精神落实情况汇报，了

解各单位在落实法治政府示范创建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针对性

建议；二是查阅各单位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相关制度文件、会议

纪要、执法案卷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；三是根据河南省

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，针对新指标内容变化，向有关单位

提出明确要求和完成材料上报的时间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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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督导组在县交通运输局督导创建工作）

（督导组在县自然资源局督导创建工作）

（督导组在县应急管理局督导创建工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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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督导组在县人民法院督导创建工作）

（督导组在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督导创建工作）

（督导组在县公安局督导创建工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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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导过程中发现，县政府办先后已于 5 月 23 日、6 月 5 日

召开任务分解会、工作推进会，对任务逐一分解落实到人。县公

安局 6 月 3 日召开了创建动员会，法制大队、巡警大队、治安大

队、交警大队等相关部门参加会议，进一步细化创建任务目标，

明确工作措施，设定完成时限，层层传导压力。县纪委监委、县

委组织部、县交通运输局在工作方案下达后多次安排相关人员前

往县创建办探讨办法、听取意见、改进工作。县应急管理局对示

范指标体系中的牵头任务与责任指标能够对标对表，分解落实到

各个部门，规定动作规范有序，自选动作亮点纷呈。县医疗保障

局由领导带队赴宝丰县医保局对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涉及的

环节流程、指标重点和难点、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学习，为本单

位示范创建进程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。县教体局能够提前谋

划，对考生进行“诚信考试光荣，违纪舞弊可耻”的教育，让考

生树立法纪意识，精心为高招护航。县法院、县检察院，领导高

度重视创建工作，对创建指标梳理分类方法、材料甄选科学。县

司法局能够厘清任务责任线，按照“条目化”+“清单化”思路

梳理创建任务清单，明确完成工作时限。

县委办、县委宣传部、县审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等单位迅速

召开动员会，将法治建设摆本单位工作的突出位置，组织精干力

量配齐配强专班队伍，建立管理制度，坚持协调联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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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县政府办召开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任务分解会、工作推进会）

（县应急管理局召开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动员部署会）

（县公安局召开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动员部署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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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督导，督导组深入查找短板和薄弱环节，督促被督导对

象及时整改，有力推动创建水平实现新提升，进一步提升了全县

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

在下一步工作中，督导组将继续“导”入关键，督任务、督

进度、督成效，切实使全县上下把法治建设任务放在心上、抓在

手上、扛在肩上、落在实处，推动我县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

建工作取得新成绩。



报：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送：县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指挥部政委、指挥长、副指挥长

发：各乡（镇、街道）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直各单位

编校：徐亚利、陈宇 （共印 80份）


